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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「期貨商負責人及業務員管理規則」第五條之一、「期貨信

託事業管理規則」第四十七條及「期貨經理事業管理規則

」第五十條。

附修正「期貨商負責人及業務員管理規則」第五條之一、「期

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」第四十七條及「期貨經理事業管理

規則」第五十條

主任委員彭金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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